
 

独生子女证遗失补办程序 

1、 请携带身份证前往原办理独生子女证区

政务大厅，计划生育窗口查询、打印。 

2、 如查询信息不全，无法打印。请下载《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领表，按新申请

人员办理独生子女证。 

附件1：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领表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领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户籍地址、现居住地址 

及工作单位 

居民

性质 

婚姻

状况 

结婚

年月 
身份证号码 

申

请

人 

   

户籍地址： 

    居住地址： 

工作单位： 

申

请

人 

   

户籍地址： 

    居住地： 

工作单位： 

孩 子 情 况 

孩次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户籍地址 身份证号码 

      

申 

请 

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孩子

父亲

单位

（村

居民

委员

会意

见）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孩子

母亲

单位

（村

居民

委员

会意

见）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乡办 

镇事 

、处 

街意 

道见 

（盖办理专用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备注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编号： 

说明： 

1. 本表一式两份，一份街道留存，一份留存东南大学。 

2.办证时需带齐：户口簿、身份证、结婚证及孩子出生医学证明的原件以及由父母双方单位

签字盖章（无业人员由户口所在地社区盖章）的申请表，由当事人带齐各证件的复印件及夫

妻一寸合影一张，到孩子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审核无误盖章后办理。 

3.重组家庭另需带齐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及子女准生证明等。 

 

申 领 人 

 

一寸照片 


